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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本計畫原為中華貿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依據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第四款：「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之規定，辦理「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主要計畫（部分倉儲區為

商務專用區、戶外景觀區、保護區及公園用地）案」及「擬定基隆市七

堵區八堵段八堵北小段商務專用區、戶外景觀區、保護區及公園用地細

部計畫案」，主要計畫業於 103 年 3 月 19 日及細部計畫於 103 年 6 月 17

日發布實施。 

依其實質計畫內容之實施進度應於細部計畫發布實施之日起 2 年內

取得雜項執照，3 年內取得建造執照，6 年內取得全部使用執照。未能依

實施進度期限內開發完成時，除經基隆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同意展延者外，

將依都市計畫程序恢復為原分區。惟回饋予基隆市政府之土地，不受上

述實施進度之限制。 

本案中華貿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本府業於 102 年 6 月 21 日簽訂協

議書在案（詳附件一），依協議書內容應自發布實施日起二年內完成捐

贈(含認養)手續，手續完成後方可核發乙方土地之雜項執照(含建造執

照)。 

爰此，本案於 105 年 6 月 17 日屆期，本府以 103 年 6 月 23 日基府

都計壹字第 1030225077 號函（詳附件二）請該公司儘速依協議書辦理捐

贈(認養)手續，惟未獲相關回應，至該公司考量近幾年國內市場景氣低迷，

且近期景氣復甦亦未可期，以致未能覓得適宜之合作開發協力廠商得以

繼續本案開發，茲經綜合評估結果，咸認不宜，方以 105 年 4 月 6 日 105

中華管字第 0029 號函請本府辦理恢復原分區作業（詳附件三）。 

承前述說明，為遵循主要計畫之指導，同時基於適法性與社會公平

正義原則之考量，在不影響整體都市發展並維護本府及土地所有權人權

益之情形下，爰辦理「變更基隆市主要計畫（部分商務專用區、部分保

護區及戶外景觀區為倉儲區）案」恢復原分區。 

 

 



頁 2 / 21 
 

貳、法令依據 

一、本案前依據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為配合中央、

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之規定變更都市計畫，爰本

案擬依據前開規定辦理回復原分區都市計畫變更。 

二、依 102 年 6 月 21 日簽訂「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主要計畫(部分

倉儲區為商務專用區、戶外景觀區、保護區及公園用地)案」協議書

第三條規定辦理。 

第三條乙方應辦理事項： 

一、開發使用及強度(略以) 

二、變更回饋 

(三)本計畫之回饋時程應於「擬定基隆市七堵區八堵段八堵北小

段商務專用區、戶外景觀區、保護區及公園用地細部計畫案」

發布實施日起二年內完成捐贈(含認養)手續，手續完成後方可

核發乙方土地之雜項執照(含建造執照)。 

三、實施進度 

應於「擬定基隆市七堵區八堵段八堵北小段商務專用區、戶

外景觀區、保護區及公園用地細部計畫案」發布實施之日起

2 年內取得雜項執照，3 年內取得建造執照，6 年內取得全部

使用執照。未能依實施進度期限內開發完成時，除經基隆市

都市計畫委員會同意展延者外，將依都市計畫程序恢復為原

分區。惟回饋予甲方之土地，不受上述實施進度及恢復原分

區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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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變更位置與範圍 

變更位置位於基隆市地理中心之南方，北接保護區，南至基隆河與

中山高速公路北側，東沿山稜線與中油八堵油庫相隔，西與非都市土地

相鄰（詳圖一）。 

行政區隸屬於基隆市七堵區八德里，並位於基隆市主要計畫範圍內，

地籍共涉及 56 筆土地，包括基隆市七堵區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54 筆土地

及七堵區鶯歌石段石厝坑小段 2 筆土地。其中屬中華貿易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者有 47 筆，屬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3 筆，屬新實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6

筆。總計變更範圍面積共計 28.2 公頃（上述為概估面積，實際應依後續

都市計畫釘樁及地籍分割結果為準）（詳圖二及表一） 

 

圖一        變更位置示意圖 

變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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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土地清冊 

編

號 
縣市 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M2) 變更面積(M2) 土地權屬 使用分區 

1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36-2（部分） 2,929.00 1,475.14 

中華貿易

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商務專用區 

2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67 18,036.00 18,036.00 商務專用區 

3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67-1 1,120.00 1,120.00 商務專用區 

4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7（部分） 77,894.00 0.47 商務專用區 

5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7-1（部分） 448.00 257.40 商務專用區 

6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7-3 328.00 328.00 商務專用區 

7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7-9（部分） 26,758.00 26,361.09 商務專用區 

8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7-26 554.00 554.00 商務專用區 

9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7-27 108.00 108.00 商務專用區 

10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7-28 608.00 608.00 商務專用區 

11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7-29 497.00 497.00 商務專用區 

12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7-30 4.00 4.00 商務專用區 

13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7-31 487.00 487.00 商務專用區 

14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7-32 101.00 101.00 商務專用區 

15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7-33 73.00 73.00 商務專用區 

16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7-34 2.00 2.00 商務專用區 

17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8-2 210.00 210.00 商務專用區 

18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8-3 27.00 27.00 商務專用區 

19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8-9 323.00 323.00 

新實運輸

股份有限

公司 

保護區 

20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8-10 37.00 37.00 保護區 

21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8-11 5.00 5.00 保護區 

22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8-12 2.00 2.00 保護區 

23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8-13 70.00 70.00 保護區 

24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8-14 54.00 54.00 保護區 

25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1 1,147.00 1,147.00 

中華貿易

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商務專用區 

26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4 159,924.00 159,924.00 戶外景觀區 

27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5 30,812.00 30,812.00 商務專用區 

28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6（部分） 25,436.00 8,132.80 商務專用區 

29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7 1,043.00 1,043.00 商務專用區 

30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9（部分） 4,829.00 3,982.90 戶外景觀區 

31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10（部分） 333.00 170.39 戶外景觀區 

32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11 31.00 31.00 戶外景觀區 

33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12（部分） 33.00 8.23 戶外景觀區 

34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13（部分） 654.00 443.87 戶外景觀區 

35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15 4.00 4.00 戶外景觀區 

36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20 158.00 158.00 戶外景觀區 

37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21 330.00 330.00 商務專用區 

38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22 121.00 121.00 商務專用區 

39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23 381.00 381.00 商務專用區 

40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37 26.00 26.00 商務專用區 

41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38 39.00 39.00 商務專用區 

42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42 3,015.00 3,015.00 戶外景觀區 

43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44 37.00 37.00 戶外景觀區 

44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45 503.00 503.00 戶外景觀區 

45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46 14,063.00 14,063.00 戶外景觀區 

46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47 10.00 10.00 戶外景觀區 

47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48 2,208.00 2,208.00 戶外景觀區 

48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49 138.00 138.00 戶外景觀區 

49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50 681.00 681.00 戶外景觀區 

50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51 550.00 550.00 戶外景觀區 

51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53 677.00 677.00 戶外景觀區 

52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100-67 682.00 682.00 中華民國 保護區 

53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109（部分） 768.00 602.67 中華貿易

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商務專用區 

54 基隆 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110（部分） 2,727.00 456.66 商務專用區 

55 基隆 鶯歌石段石厝坑小段 171（部分） 116,205.00 435.27 
中華民國 

戶外景觀區 

56 基隆 鶯歌石段石厝坑小段 180（部分） 26,694.00 114.54 戶外景觀區 

      合計 524,934.00 281,66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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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行計畫概要 

一、主要計畫 

「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主要計畫（部分倉儲區為商務專用

區、戶外景觀區、保護區及公園用地）案」業於 103 年 3 月 19 日布實施。 

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共分為為商務專用區、戶外景觀區及保護區三

區，面積共計 31.21 公頃；公共設施計畫劃設公園用地，面積計 8.74 公

頃，四處電路鐵塔用地維持原計畫，面積共計 0.04 公頃，茲簡述如下（詳

表二、圖三）。 

(一)、商務專用區 

本計畫於中央區劃設商務專用區一處，面積約 12.21 公頃，佔

計畫總面積 30.53%。 

(二)、戶外景觀區 

本計畫於西側鄰接非都市土地區域，依地形劃設戶外景觀區一

處，面積約 18.88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47.21%。 

(三)、保護區 

為避免留下畸零倉儲區，計畫範圍北側邊界及西南側邊界之其

他地主土地納入申請範圍，並考量計畫合理性，併鄰近予以變更為

保護區，面積約 0.12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0.30%。此部分土地於本

案不予開發。 

(四)、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一處，位於商務專用區東側，開闢作生態公園使

用，面積約 8.74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21.86%。 

(五)、電路鐵塔用地 

維持原計畫電路鐵塔用地四處，位於東側公園用地範圍內，面

積共計 0.04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0.10%。 

本計畫區緊臨八德路，八德路經大華橋上可銜接台五線(北基公路)，

八德路往北可接麥金路通往中山高速高路，八德路往南接大華一路通往

基隆市七堵地區。因聯外交通便利，故不另行劃設主要聯外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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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主要計畫（部分倉儲區為商務專用區、戶

外景觀區、保護區及公園用地）案」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使用別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備註 

土地

使用

分區 

商務專用區 12.21 30.53  

戶外景觀區 18.88 47.21  

保護區 0.12 0.30  

小計 31.21 78.04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8.74 21.86  

電路鐵塔用地 0.04 0.10  

小計 8.78 21.96  
總計 39.99 100.00  

資料來源：「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主要計畫（部分倉儲區為商務專用區、戶外景觀區、

保護區及公園用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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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細部計畫 

「擬定基隆市七堵區八堵段八堵北小段商務專用區、戶外景觀區、

保護區及公園用地細部計畫案」業於 103 年 6 月 17 日發布實施。 

本計畫擬定後之土地使用計畫分區計分商務專用區、戶外景觀區及

保護區三種土地使用分區，各分區概述如下(詳表三及圖四)： 

(一)、商務專用區 

本計畫於中央平坦區域劃設為商務專用區，計畫面積計 12.11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之 30.28%。 

(二)、戶外景觀區 

本計畫於西側鄰接非都市土地區域，依地形劃設為戶外景觀區，

計畫面積計 18.88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之 47.21%。 

(三)、保護區 

為避免留下畸零倉儲區，計畫範圍北側邊界及西南側邊界之其

他地主土地納入申請範圍，並考量計畫合理性，併鄰近予以變更為

保護區，面積約 0.12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0.30%。此部分土地於本

案不予開發。 
 
表三 擬定基隆市七堵區八堵北小段商務專用區、戶外景觀區、保護區及公園

用地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使用別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備註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商 務 專 用 區 12.11 30.28  

戶 外 景 觀 區 18.88 47.21  

保 護 區 0.12 0.3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 園 用 地 8.74 21.86  

電 路 鐵 塔 用 地 0.04 0.10  

道 路 用 地 0.10 0.25  

總計 39.99  100.00  

資料來源：「擬定基隆市七堵區八堵北小段商務專用區、戶外景觀區、保護區及公園用地

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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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議書(摘要) 

第三條：乙方應辦理事項 

一、開發使用及強度(略以) 

二、變更回饋 

(一)本計畫倉儲區變更為商務專用區的部分應捐贈 22.5%可建築用

地予甲方（122,146 m2 * 22.5% = 27,482.85 m2），回饋位置位於

南側入口處西側(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99-8、99-14 地號；36、36-2、

36-3、37-3、97-1、97-9、97-10、99-4、99-6、99-9、99-10、99-13、

99-16、99-17、109、110、110-1、110-6 部分地號)，以利甲方

開發利用，回饋位置範圍詳附圖五（最後面積以實際測量結果

為準）。 

(二)本計畫於「擬定基隆市七堵區八堵段八堵北小段商務專用區、

戶外景觀區、保護區及公園用地細部計畫案」中劃設細部計畫

道路 0.1 公頃；東側倉儲區 8.74 公頃變更為公園用地，由乙方

負責開發後捐贈予甲方，日後由乙方認養維護。故共計回饋予

甲方之公共設施用地為 8.84 公頃（最後面積以實際測量結果為

準）。 

(三)本計畫之回饋時程應於「擬定基隆市七堵區八堵段八堵北小段

商務專用區、戶外景觀區、保護區及公園用地細部計畫案」發

布實施日起二年內完成捐贈(含認養)手續，手續完成後方可核發

乙方土地之雜項執照(含建造執照)。 

爰此，依上述協議書內容，除回饋及捐贈部分外餘回復原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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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回饋捐地示意圖 

伍、變更理由  

本計畫就中華貿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已無開發意願且未履約回饋，

本府業於 106 年 1 月 4 日召開「為中華貿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未依限辦

理回饋乙案召開後續處理事項研商會議」，決議：「有關中華貿易開發

股份有公司所請，應依協議書內容辦理，並依該公司 105 年 4 月 6 日 105

中華管字第 0029 號函以預付 150 萬元作業費由本府辦理恢復原分區之都

市計畫變更案，惟應回饋予本府之可建築用地（商務專用區）及公共設

施用地(公園用地、道路用地)，依協議書內容維持現行計畫。」（詳附件

四研商會議紀錄） 

本計畫經檢討評估原計畫已無使用需求，並已停止推動，且未依原

計畫書及協議書規定辦理回饋、原使用目的不續存在，爰依都市計畫變

更程序辦理都市計畫變更，回復原使用分區，惟應回饋予基隆市政府之

可建築用地（商務專用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公園用地、道路用地）維

持現行計畫（詳圖六變更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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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變更計畫內容 

本變更計畫內容屬基隆市主要計畫，詳見表四變更內容綜理表、表五變

更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表六變更前後面積對照表、圖七變更計畫示意

圖及圖八變更後計畫示意圖。 

表四「變更基隆市主要計畫（部分商務專用區、部分保護區及戶外景觀

區為倉儲區）案」變更內容綜理表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公頃)

變1 

基隆市七堵

區八堵段八

堵北小段56

筆土地 

商務專用區 倉儲區 9.17 中華貿易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已無

使用需求，並已

停止推動，且未

依原計畫書及協

議書規定辦理回

饋、原使用目的

不續存在，變更

回復原分區。 

應回饋予基隆

市政府之可建

築用地（商務

專用區）及公

共設施用地

（公園用地、

道路用地）維

持現行計畫。

變2 戶外景觀區 倉儲區 18.88

變3 

保護區 倉儲區 0.12

變4 

變5 

變6 

變7 

變8 

變9 

小計 28.17
  

註：凡本次變更案未指名變更部分，應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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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變更基隆市主要計畫（部分商務專用區、部分保護區及戶外景觀區為倉儲區）案」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單位：公頃                                   
使用別 變 1 變 2 變 3 變 4 變 5 變 6 變 7 變 8 變 9 合計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商業區    

商務專用區 -9.1706  --9.1706 

工業區    

倉儲區 9.1706 18.8788 0.0682 0.0054 0.0070 0.0002 0.0005 0.0037 0.0323 28.1667 

行政區    

汽車駕駛專用區    

醫護特定專用區    

交通事業專用區    

社教專用區    

保存區    

戶外景觀區  -18.8788  -18.8788 

土地使用分區小計 0 0 0.0682 0.0054 0.0070 0.0002 0.0005 0.0037 0.0323 0.1173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公園    

綠地    

兒童遊樂場    

市場    

停車場    

加油站    

機關用地    

社教機構用地    

體育場    

鐵路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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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別 變 1 變 2 變 3 變 4 變 5 變 6 變 7 變 8 變 9 合計 

道路用地    

高速公路用地    

快速道路用地    

電路鐵塔用地    

變電所用地    

下水道用地    

公共設施小計 0 0 0 0 0 0 0 0 0 0 

都市發展用地小計 0 0 0.0682 0.0054 0.0070 0.0002 0.0005 0.0037 0.0323 0.1173

非都

市發

展用

地 

農業區    

墓地    

河川區    

保護區 0 0 -0.0682 -0.0054 -0.0070 -0.0002 -0.0005 -0.0037 -0.0323 -0.1173 

非都市發展用地小計 0 0 -0.0682 -0.0054 -0.0070 -0.0002 -0.0005 -0.0037 -0.0323 -0.1173

總  計 0 0 0 0 0 0 0 0 0 0

 

註：上述各項面積僅供參考，實施時應依據核定圖實施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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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變更基隆市主要計畫（部分商務專用區、部分保護區及戶外景觀

區為倉儲區）案」變更土地使用前後面積對照表 

使 用 別 
原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變更面積

(公頃) 
變更後計畫面積(公頃) 

面積(公頃) 百分比(%) 

都
市
發
展
用
地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1,410.44 1,410.44 18.51 

商業區 118.89 118.89 1.56 

工業區(零星工業區) 237.08 237.08 3.11 

倉儲區 164.13 28.17 192.30 2.52 

行政區 0.57 0.57 0.01 

古蹟保存區 20.05 20.05 0.26 

宗教專用區 21.16 21.16 0.28 

醫療(護)專用區 9.11 9.11 0.12 

社會福利專用區 4.60 4.60 0.06 

漁港專用區 8.98 8.98 0.12 

休閒漁業專用區 10.83 10.83 0.14 

油庫專用區 195.99 195.99 2.57 

旅館區 5.40 5.40 0.07 

遊樂區 8.43 8.43 0.11 

露營區 5.32 5.32 0.07 

交通事業專用區 2.98 2.98 0.04 

汽車駕駛專用區 1.15 1.15 0.02 

電信專用區 8.95 8.95 0.12 

商務專用區 12.21 -9.17 3.04 0.04 

第一類郵政專用區 0.14 0.14 0.00 

戶外景觀區 18.88 -18.88 0.00 0.00 

分區小計 2,265.29 0.12 2,265.41 29.73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學用地 77.84   77.84 1.02 

中學用地 55.30   55.30 0.73 

中小學用地 17.89   17.89 0.23 

高中職用地 34.23   34.23 0.45 

大學用地 83.54   83.54 1.10 

特教用地 2.20   2.20 0.03 

私立學校用地(聖心中

學) 
2.15   2.15 0.03 

公園 310.13   310.13 4.07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1.70   1.70 0.02 

兒童遊樂場 1.75   1.75 0.02 

綠地(生態綠地) 8.95   8.95 0.12 

體育場 26.38   26.38 0.35 

機關 107.60   107.60 1.41 

市場(含批發市場) 6.79   6.79 0.09 

停車場 7.60   7.60 0.10 

廣場(廣停) 0.73   0.73 0.01 

社教機構用地 27.46   27.46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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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別 
原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變更面積

(公頃) 
變更後計畫面積(公頃) 

面積(公頃) 百分比(%) 

社會福利設施 4.03   4.03 0.05 

港埠用地 218.73   218.73 2.87 

漁港用地 3.13   3.13 0.04 

漁市場 1.84   1.84 0.02 

加油站 4.31   4.31 0.06 

變電所 6.11   6.11 0.08 

污水處理場用地 8.67   8.67 0.11 

垃圾處理場 25.06   25.06 0.33 

自來水用地 1.01   1.01 0.01 

下水道用地 0.18   0.18 0.00 

抽水站 1.27   1.27 0.02 

自來水瓦斯用地 0.03   0.03 0.00 

電廠用地 53.11   53.11 0.70 

郵政用地 0.11   0.11 0.00 

電力事業用地 0.42   0.42 0.01 

水道 0.34   0.34 0.00 

環保設施用地 1.87   1.87 0.02 

電路鐵塔 1.55   1.55 0.02 

鐵路 72.83   72.83 0.96 

道路(含高速公路及快速

道路) 
526.53   526.53 6.91 

道路兼供鐵路使用 0.28   0.28 0.00 

堤防、海堤 9.33   9.33 0.12 

河川.河道 5.94   5.94 0.08 

公共設施用地小計 1,718.91 0.00 1,718.91 22.56 

合  計 3,984.20 0.12 3,984.32 52.28 

非
都
市
發
展
用
地 

農業區 20.25   20.25 0.27 

保護區 2,711.14 -0.12 2,711.02 35.58 

河川區 154.87   154.87 2.03 

水源特定保護區 7.04   7.04 0.09 

殯葬設施專用區 1.57   1.57 0.02 

墳墓用地 231.88   231.88 3.04 

火葬場 0.00   0.00 0.00 

水域 294.81   294.81 3.87 

海域 0.00   0.00 0.00 

非都市發展小計 3,421.56 -0.12 3,421.44 44.90 

非都市土地 214.69 0.00 214.69 2.82 

總  計 7,620.44 0.00 7,620.44 100.0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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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進度及經費 

本計畫變更後土地「倉儲區」為中華貿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及新實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無涉及實施進度及經費

編列。 

捌、其他 

凡本計畫未指明變更部分，均應以原有計畫為準。 

 

 

 

 



 

附件一   

 

102 年 6 月 21 日協議書 

 

 

 

 

 

 





















































































 

附件二   

 

基隆市政府 103 年 6 月 23 日基府

都計壹字第 1030225077 號函 

 

 

 

 

 





 

附件三   

 

中華貿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105年

4月6日105中華管字第0029號函      

 

 

 

 

 





 

附件四   

 

106 年 1 月 4日後續處理事項研商

會議紀錄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基隆市政府　函

地址：20201基隆市義一路1號

承辦人：陳素雲

電話：02-2424-5001

傳真：02-2429-5179

電子信箱：kl653@mail.klcg.gov.tw

受文者：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2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計壹字第106020065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為中華貿易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未履約辦理回饋乙案，檢送

106年1月4日召開後續處理事項研商會議紀錄乙份，請依

會議決議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105年12月14日基府都計壹字第1050255544號開

會通知單續辦。

正本：中華貿易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本府行政處法制科、研考處、財政處、主計處、工

務處土木科、工務處公用事業科、地政處、都市發展處處長室、都市發展處建築

管理科

副本：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2017-02-02
16: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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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中 華 貿 易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未 履 約 辦 理 回 饋 乙 案 

召 開 後 續 處 理 事 項 研 商 會 議 紀 錄 

一、開會時間：106 年 1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整 

二、開會地點：本府一樓市民接待室 

三、主持人：李秘書長銅城      記錄： 陳素雲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五、討論事項： 

(一) 中華貿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暫緩回饋土地之程序及請求減免回

饋土地之範圍，是否符合法令、協議書規定及未來應處理方向提請討

論。 

決議： 

1. 有關中華貿易開發股份有公司所請，應依協議書內容辦理，並依該公司

105 年 4月 6日 105 中華管字第 0029 號函以預付 150萬元作業費由本府

辦理恢復原分區之都市計畫變更案，惟應回饋予本府之可建築用地（商

務專用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公園用地、道路用地)，依協議書內容維持

現行計畫。 

六、臨時動議： 

(一) 為 105 年 12月 29日周勝傑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案範圍指定建築線乙

案，是否得以同意辦理，提請討論。 

決議： 

1. 本案因未依協議書內容完成履約項目，先予勸退一次，惟日後倘提具切

結書再度申請，同意依現行計畫指定建築線，並於備註欄註記本案尚未

完成恢復原分區都市計畫變更案前，應依協議書內容不得發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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